粤律协〔2022〕95号
关于开展2019-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优秀案例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律师协会：

为全面总结我省律师涉港澳法律服务经验，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业务交流，推动大湾区法律衔接与研究，省律协拟开展2019-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优秀案例评选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范围

案例时间：2019年1月至2022年9月期间已办结的案件

案件类型：涉港澳案件

经办律师：我省律师

代理或参与代理专业领域：由我省律师代理或参与代理且已办结的区际司法协助、经济合作与贸易、跨境投资、金融与资本市场、能源与基础设施、海商海事、刑事犯罪与追逃追赃、知识产权及信息安全、跨境破产、婚姻家事、民商事诉讼、仲裁与调解等领域，以及易发多发、具有业务指导意义的涉港澳典型案例。

二、报送要求

（一）内容要求

紧紧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涉港澳法律服务中的热点、难点等选取案例，在基本案情、案件审理、事实认定、法律适用和办结情况等方面进行全面阐释。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，做到事实准确，说理清晰，表述规范，不得出现违反法律规定的内容，不得泄露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当事人隐私，不得披露、散布其他依照法律法规不得公开的信息。涉及需要保密的信息，由申报人作技术处理。
（二）结构要求

主要包括案情简介、法律分析和案例点评三部分内容（详见附件《2019-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优秀案例评选申报表》）。报送的案例要求具有典型性，案情简介要有案件背景、案件结果等要素，法律分析要有争议焦点、法律适用等要素，案例点评要有案例分析、建议或意见等要素，并呈附相关案例的已生效裁判文书副本或卷宗编号。

（三）文字要求

案例标题：使用小二号宋体加粗，段后距设为O.5行。正文：一级标题使用三号黑体加粗，序号使用汉字加顿号如：“一、”。二级标题使用三号楷体，序号使用汉字加括号如：“（一）”。三级标题使用三号仿宋，序号使用三号Times New Roman字体的阿拉伯数字加点如：“l.”。正文使用三号仿宋，首行缩进两字符，行距为30磅。

（四）推荐要求

由各市律协负责本市参评案例的推荐工作，并于2022年11月25日前将评选汇总表、申报表发至省律协秘书处邮箱：gatwsb@gdla.org.cn。广州、深圳各报送不少于15个案例，珠海、佛山、东莞各报送不少于8个案例，惠州、中山、江门、肇庆原则上报送不少于2个案例。

申报案例若已经入选省级以上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或仲裁机构作为公报/典型/优秀案例选登，且申报律师主要观点获得上述机构采纳的，优先考虑。
三、成果应用
1.本次评选设置奖项若干个，并颁发奖获奖证书；
2.省律协将精选优秀案例，在省律协公众号、粤港澳大湾区律师网上公布；
3.省律协将获奖案例汇编成册，编印《2019-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优秀案例汇编》，在相关活动中供有需要的律师、企业参考。
附件：1.2019-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优秀案例评选

推荐汇总表
2.2019-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优秀案例评选申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律师协会
2022年10月25日

（联系人：王晓茵，电话：020-66826953）


抄送：省司法厅林楚明副厅长，省律师行业党委金世章专职副书记，会长、副会长，监事长、副监事长，厅律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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